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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劳动人事争议数字仲裁庭建设指引》
解读

《劳动人事争议数字仲裁庭建设指引》（以下简称“本

文件”）已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发布，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

实施，现就本文件制定背景及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全球信息化大背景下，仲裁领域信息化

建设已成为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劳动人事

争议数字仲裁庭（以下简称“数字仲裁庭”）可实现有效提

高仲裁工作效率和透明度，已纳入部、省建设重点任务。

（一）国家“互联网+调解仲裁”行动计划及数字人社

建设行动的重点任务。2018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

发《“互联网+调解仲裁”2020 行动实施计划》，要求“研究

提出加强网上调解仲裁服务工作的意见，推动数字仲裁庭和

智能仲裁院建设”。2023 年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

数字人社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明确提出“推进‘互联

网＋调解仲裁’、数字仲裁庭、智能仲裁院建设”，以数字化

推进劳动维权便利化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。

（二）广东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重点

任务。2021 年，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

东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通知》要求“加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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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“互联网+调解仲裁”，改造升级现行调解仲裁办案系统，

提升调解仲裁无纸化、智能化办案水平，在有条件的地区推

进数字仲裁庭、智能仲裁院建设。”

（三）助力深圳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营

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建设的重要手段。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

员会《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

市的意见》提出“支持深圳探索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改革，实

行调解前置，扩大劳动仲裁终局裁决范围。建立‘调裁诉’

一体化网上平台，提升仲裁机构实体化和工作标准化水平”。

数字仲裁庭可实现线上、线下庭审，支持数据化信息运用，

确保庭审信息传递速度与安全，是促进仲裁服务数字化转型

和推进建立健全“调裁诉”深度衔接的重要基础和保障。

目前，国家、省、市均尚未出台数字仲裁庭建设相关标

准或其他规范性文件。2020 年，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

启用“深圳劳动人事争议微仲裁”小程序后，在全市推行在

线庭审服务，但由于缺乏数字化仲裁场所的硬件保障，难以

全面推行。同时，深圳市各仲裁机构对于数字仲裁庭的具体

建设方式、功能要求、技术要求、质量要求等较为模糊，数

字仲裁庭建设推进效率低、难度大，更加制约“互联网+”

优势作用的充分发挥。

本文件结合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信息化建设实际，

凝练了当前数字仲裁庭建设的实践经验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

和适用性，为全市范围内数字仲裁庭建设提供了相对统一、

全面、规范的实施指引，填补了深圳市乃至全国数字仲裁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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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的标准空白，对推动全市数字化仲裁服务常态化高效运

转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考虑到数字仲裁庭相关设施设备类型的多样性以及持

续更新迭代的现实特点，本文件以功能建设需求为切入点，

立足满足数字化仲裁服务需求的所需功能及实现的效果，规

定了数字仲裁庭的功能模块、功能要求、基础环境要求以及

系统对接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的数字

仲裁庭建设工作，在参考仲裁领域及司法领域有关文件的基

础上，总结提炼当前深圳市建设数字仲裁庭的实践经验进行

编制。

主要内容包括 6 个章节。

第 1 章，范围。包括本文件规定的内容和适用的范围。

第 2 章，规范性引用文件。包括本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

的清单。

第 3 章，术语和定义。包括本文件的术语和定义，主要

是对劳动人事争议数字仲裁庭进行解释。

第 4 章，功能模块。包括数字仲裁庭的功能模块组成情

况。根据数字仲裁庭所实现的应用成效，分为基本功能模块

和拓展功能模块。其中，基本功能模块细分为信息采集类功

能 4 项、信息输出类功能 6 项、集中管理类功能 5 项；拓展

功能模块则包含 4 项拓展功能。

第 5 章，功能要求。包括基础功能要求和拓展功能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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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是分别明确了各项基础功能和拓展功能具体应实现的

效果或所支持的能力。

第 6 章，基础环境要求。从场所布置、设备配备、布线、

灯光、声学、网络建设等方面给出了数字仲裁庭建设的基础

环境要求。

第 7 章，系统对接。明确了数字仲裁庭系统与其他系统

的对接要求，以及数字仲裁庭系统对接功能应满足的要求。

三、附则

本文件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和归口。其

起草单位有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、深圳市标准技术研

究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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